
关于举办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业务建设活动组织与策划培训班的通知

各相关市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进一步推进我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工作，提高基层文化队伍的专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围绕“三以六区”目标，为“两美”浙江文化强省建设提供人才保障，根据《浙江省文化厅2016年干部培训计划》（浙文办[2016]27号），受浙江省文化厅委托，决定面向省政府10个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重点市县，包括嘉善县、浦江县举办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业务建设活动组织与策划列培训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浙江省文化厅

承办单位：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培训时间及对象

时间：2016年4月18日—4月21日（18日上午报到，下午开班)；

对象：10个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重点市县，以及嘉善县、浦江县农村文化礼堂管理员。
名额分配

    详见附件1。
培训地点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杭州市滨江区滨文路518号）。

五、培训内容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加强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结合当前全省文化礼堂建设工作的形势，开展农村文化礼堂活动的组织与策划、文化艺术与人文修养等业务专题培训；通过专题讲座、现场教学，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管理者和文化员的管理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
六、报名方式
    培训班回执由各相关市、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统一汇总。培训班回执请于4月10日前发送电子版至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邮箱，并盖章传真至学院。
联系人：叶希0571—87150078； 15058180815

传  真：0571—87150147；  0571-87150015

邮  箱：zjartjjy@163.com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网站：http://art.eduw.cn/（可下载回执电子版）

七、其他事项
1.报到地点：杭州百味人生大酒店（杭州市滨江区滨文路472号），联系电话：0571-87773363;
2.参加培训的学员，食宿和培训费用由举办单位承担。往返交通费用，按有关规定回原单位报销。

附件1：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业务建设活动组织与策划培训班名额分配

附件2：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业务建设活动组织与策划培训班报名回执

附件3：报到地点示意图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2016年3月 日

抄送：省文化厅公共文化处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办公室        2016年   月   日 印发
附件1

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业务建设活动组织与策划培训班

名额分配
	序号
	重点县
	培训班参训名额（名）

	1
	金华市

（其中磐安县8名、浦江县8名）
	26

	2
	衢州市

（其中龙游县8名、开化县8名）
	24

	3
	丽水市

（其中庆元县8、遂昌县8名）
	26

	4
	泰顺县
	8

	5
	天台县
	8

	6
	嘉善县
	8


注：培训名额可根据报名实际情况作调整。
附件2
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业务建设活动组织与策划培训班

报名回执

                  市（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姓 名
	性 别
	单位与职务
	联系电话
	备注

	
	
	
	
	

	
	
	
	
	

	
	
	
	
	

	
	
	
	
	

	
	
	
	
	

	
	
	
	
	

	
	
	
	
	

	
	
	
	
	

	
	
	
	
	

	
	
	
	
	


注：本回执由金华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衢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丽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泰顺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天台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嘉善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汇总

联系人：_____________                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
附件3
报到地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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